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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率高且使用時間長，數位產品易成為孩子的保母，兒童因此出現 3C 產品沉迷化的現象，長

期下來，孩子的視力可能受到不良的影響。本席主張國民健康局應加強兒童視力保健的宣導

，教育部也應該在學校教導學童正確的 3C 產品使用觀念。此外，針對兒少在使用手機軟體以

及上網的過程中，可能接觸到不當暴力、色情資訊的問題，本席主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

法儘速推動、建立過濾軟體及內容分級制度，並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以上質詢事項全文，均見本期質詢事項） 

主席：現有國民黨黨團針對報告事項第八十二案之決定提出復議。 

國民黨黨團提案： 

國民黨黨團對第 6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82 案之決定，提出復議。請逕付二讀，與相關提案併案

協商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鴻池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復議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重新處理報告事項第八十二案，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，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

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做以下決定：報告事項第八十二案逕付二讀，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。 

繼續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，共兩件，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一件。 
一、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

時  間：101 年 4 月 3 日下午二時 

地  點：中興大樓 12 樓會客室 

協商結論： 

為因應立院朝野委員，有關瘦肉精問題之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修法之需要，行政院完成食品

衛生管理法審查後得以有關瘦肉精之修法條文，先行送立院審查。全案其餘修正部分，後續再送

立院審查。 

主 持 人：王金平 

協商代表：柯建銘  林鴻池  李桐豪  潘孟安（柯代）   

許忠信  林世嘉（代）    陳亭妃（柯代）   

吳育昇  徐耀昌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上述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101 年 4 月 3 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：「為因應立院朝野委員，有關瘦肉精問題之『

食品衛生管理法』修法之需要，行政院完成食品衛生管理法審查後得以有關瘦肉精之修法條文，

先行送立院審查。全案其餘修正部分，後續再送立院審查。」 

二、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

繼續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二件。 

時  間：101 年 4 月 3 日下午二時 


